  河北大学2020-2021学年春学期学生评教分析报告

根据《河北大学学生评教管理办法》（校教字〔2017〕47号），2021年5月17日～6月10日，教育教学质量评估与教师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教评教发中心”）组织开展了2020-2021学年春学期学生评教工作。为保证评教系统正常运行，本次评教继续采用各年级分段评教。

一、学生评教组织实施情况
（一）评价范围及标准
被评教师为本学期为本科生讲授课程的教师，参评学生为本学期修读被评课程的全体学生。根据课程特点，被评课程分为理论、艺术、体育、实验和实践等五类。评价指标基于“学生中心”，遵循“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并重”原则，包括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水平、教学效果等四方面，共10项内容，满分100分。
（二）成绩统计方法

课堂评教率达到80%及以上的评教数据为有效数据。为保证评教信度和效度，统计结果时去除前后各5%数据后取其平均值，形成每位任课教师的评教成绩。

（三）成绩查询

评教结束后，中心及时向各教学单位反馈任课教师评教成绩，各单位将评教总体情况通报给全体教师，任课教师也可通过教务系统入口查询评教结果。

具体查询方式为：河北大学主页——左下“教育教学”——“教务系统教师端”——“教学评估”——“教学评估结果查询”——选择对应的学年学期（2020-2021学年春）——点击查询，可以查看评教成绩和学生主观评价。
二、学生评教整体情况

本次评教有效记录为396687条，学生参评率为89.4%；应评教师1832人，实评教师1832人；应评课程2457门、5514门次,实评课程2457门、5513门次。

从评教结果看，参评教师成绩最高分为100分，最低分为73.72分，全校平均分为98.5分。评教成绩低于90分的课程13门次，低于85分的课程5门次。

表1  各教学单位学生评教率

	序号
	学院
	应评人次
	已评人次
	评教率

	1
	教育学院
	5265
	5156
	97.9%

	2
	历史学院
	4173
	4068
	97.5%

	3
	公共卫生学院
	16147
	15278
	94.6%

	4
	艺术学院
	12939
	12218
	94.4%

	5
	临床医学院
	14180
	13378
	94.3%

	6
	经济学院
	17004
	15874
	93.4%

	7
	管理学院
	24326
	22620
	93.0%

	8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22384
	20737
	92.6%

	9
	外国语学院
	8957
	8259
	92.2%

	10
	生命科学学院
	18796
	17261
	91.8%

	11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11376
	10423
	91.6%

	12
	质量技术监督学院
	15510
	14180
	91.4%

	13
	哲学与社会科学学院
	2780
	2536
	91.2%

	14
	中医学院
	9516
	8633
	90.7%

	15
	护理学院
	13408
	12027
	89.7%

	16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16133
	14329
	88.8%

	17
	药学院
	17382
	15412
	88.7%

	18
	网络空间安全与计算机学院
	8543
	7568
	88.6%

	19
	建筑工程学院
	17108
	14993
	87.6%

	20
	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
	20859
	18272
	87.6%

	21
	法学院
	8286
	7214
	87.1%

	22
	文学院
	11236
	9629
	85.7%

	23
	国际学院
	7928
	6754
	85.2%

	24
	基础医学院
	26631
	22510
	84.5%

	25
	新闻传播学院
	14534
	12256
	84.3%

	26
	中央兰开夏传媒与创意学院
	5051
	3839
	76.0%


表2 各教学单位平均评教成绩
	序号
	学院
	评教成绩最高分
	评教成绩最低分
	平均分

	1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100
	93.52
	99.31 

	2
	临床医学院    
	100
	93.15
	99.26 

	3
	建筑工程学院     
	99.99
	94.42
	99.14 

	4
	质量技术监督学院     
	100
	93.34
	98.92 

	5
	中医学院
	99.97
	95.91
	98.91 

	6
	公共卫生学院
	100
	94.85
	98.88 

	7
	生命科学学院   
	100
	94.33
	98.82 

	8
	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    
	100
	91.95
	98.78 

	9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100
	92.65
	98.72 

	10
	艺术学院     
	100
	73.72
	98.70 

	11
	药学院    
	99.84
	94.95
	98.69 

	12
	法学院     
	99.72
	96.03
	98.64 

	13
	基础医学院
	99.97
	91.61
	98.56 

	14
	公共外语教学部
	100
	90.61
	98.51 

	15
	马克思主义学院
	99.98
	91.51
	98.51 

	16
	护理学院     
	99.91
	93.10 
	98.42 

	17
	经济学院     
	99.87
	87.95
	98.37 

	18
	新闻传播学院     
	100
	90.26
	98.32 

	19
	文学院    
	99.97
	84.76
	98.30 

	20
	历史学院     
	99.91
	87.72
	98.23 

	21
	体育教学部      
	100
	77.61
	98.14 

	22
	外国语学院    
	100
	91.06
	98.13 

	23
	网络空间安全与计算机学院  
	99.98
	93.06
	98.12 

	24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99.93
	92.96
	98.10 

	25
	管理学院     
	100
	87.77
	98.00 

	26
	计算机教学部       
	99.82
	94.61
	97.97 

	27
	哲学与社会科学学院
	99.43
	90.39
	97.95 

	28
	教育学院     
	99.63
	91.67
	97.65 

	29
	中央兰开夏传媒与创意学院
	100
	86.10 
	96.55 


三、学生评教反馈与持续改进


评教结束后，教评教发中心在全面反馈评教结果基础上，对评教成绩低于90分的教师情况进行重点反馈。本学期评教成绩低于90分的教师涉及文学院、历史学院、管理学院、经济学院、艺术学院、体育教学部和兰开夏学院7个教学单位的11名教师，涉及课程13门，其中个别教师多个课堂评教成绩偏低，个别教师评教成绩较低现象多学期出现。

汇总成绩较低教师的主观评价内容，学生主要反映问题如下： 

教学态度方面：个别教师主观性较强，对学生评价比较偏激，直接影响了学生学习积极性。教学内容方面：个别教师讲课错字连篇，专业知识有待加强；个别教师把课堂多数时间交给学生，自己授课时间少，导致学生对部分知识点掌握不深不透；个别教师备课不充分，课堂过程中不按教学要求充分授课。教学方法方面：个别教师上课和学生互动交流少，课堂气氛沉闷，学生学习热情较低。其他方面：个别教师普通话不标准，讲课音量过小，影响了学生听课效果。
下学期，学校将组织校级督学对评教成绩较低、学生反映问题突出、多学期评教成绩较低和多课堂评教成绩低的教师进行跟踪听课，分类、分层开展教师教学能力提升专题培训，多举措推动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各教学单位针对问题比较突出的教师，要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重点帮扶和督导，扎实开展基层教研活动，促进教师理念更新，夯实教学基本功，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提升教学效果。

